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８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８９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以书面传真方式等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温州银行签署

＜

战略合作协议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９０

号公告。

二、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与平阳县国土资源局签署

＜

补充协议

＞

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９１

号公告。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８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90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温州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

温州

银行定向增发认购意向协议书

＞

的议案》，同意认购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银行”）定向增发

股份。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在浙江股权交易中心参与竞拍，以

３．８

元

／

股竞得温州银行定向增发股份

３５

，

０００

万股，投资总额

１３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３－６７

号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应参加签字表决董事七

名，实际参加签字表决的董事七名，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温州银行签署

＜

战略合

作协议

＞

的议案》。

二、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入股温州银行后，将与温州银行发挥资源协同效应，遵循长期持股、竞争回避原则，帮助温州银

行推进经营机制、服务模式、金融产品等创新，在移动互联网金融平台、中间业务（投行业务）体系、公司治

理、人才培养与体制转型、公开上市等方面给予温州银行支持。 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如下战略合作事项：

一是优化公司治理模式，推进公司治理改革。 公司长期持有温州银行股份，为其提供资本支持，为温州

银行稳健发展奠定基础；协助温州银行加强公司治理改造；构建具有专业化、国际化眼光的董事会，提高董

事会议事能力和决策水平。

二是注重人才培养输送，奠定持续发展基础。公司协助温州银行修订人才规划，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人

力资源管理机制，搭建良好的人力资源储备平台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利用各业务平台的资源，向温州银

行输送或推荐具有资本运作、投行业务、产品创新等方面经验丰富的人才；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利用本公司

优势，为温州银行培训、培养证券、基金、信托、保险等专业人才提供平台。

三是集聚温商资源能量，提升温商服务品牌。 双方密切配合，强化温州银行独特的温商市场定位，开发

为温商量身定做的特色金融业务；完善和提炼温商服务精华，创新温商服务产品，共同打造“服务温商”金字

招牌。

四是加快体制机制转型，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公司支持温州银行按股份制金融机构运作机制，建立市场

化激励约束机制，打造优质高效的经营管理团队；加快网点转型与改革，使网点从操作型向理财营销服务型

转变。

五是建立城镇金融服务网络，打造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平台。公司拟帮助温州银行将网点扩展到城、镇

社区，将金融服务渗透到温州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并从以往“提供单一产品”转变为“提供产品组合”，积极

打造城、镇社区金融服务网络和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体系。

六是整合投行业务体系，增强新兴业务市场竞争能力。 公司将凭借投资控股的证券、期货、保险及其他

金融服务等领域的金融资源和平台帮助温州银行搭建面向未来、规模可观、风险可控的投行业务体系。

七是搭建移动互联网金融平台，提供信息流、资金流和业务流的共享体系。公司拟将所投资控股的金融

企业相关业务整合到移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形成协同、整合效应；实现各金融板块之间信息、资金、产品

（业务）等三大平台的共享，进而实现客户资源的整合和数据时代资金流和信息流等的共享。

八是竭力做好

ＩＰＯ

准备，全力推进公开上市。公司将借助上市经验，以经验丰富的股本发行项目执行专

家为核心组成的专业团队，积极跟进推动温州银行上市准备工作。

三、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签订协议能充分发挥公司与温州银行的协同效应，推进温州银行经营机制、服务产品、金融模式的

转型，增强温州银行经营管理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同时，也有助于完善公司金融投资平台，整合公司投资

控股的证券、期货、保险及其他金融服务等领域的金融资源，搭建面向未来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提升公

司价值。

本公司此次认购温州银行股权尚需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审核批复后生效，能否审

核通过尚存在不确定性。战略合作协议内容中涉及与温州银行合作项目和业务尚需经监管部门审批或在监

管范畴下实施。

四、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８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91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与平阳县国土资源局签署

《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书面传真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平阳县利

得海涂围垦开发有限公司签署收储合同的议案》（详见刊登在上交所网站上的临

７５

号公告）。公司下属子公

司平阳县利得海涂围垦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阳利得”）与平阳县国土资源管理局（以下简称“平阳国

土”）就收储平阳西湾海涂围垦项目海域使用权项下已完成围垦的土地事宜签订《收储合同》。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应参加签字表决董事七

名，实际参加签字表决的董事七名，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子公司与平阳县国土资源局

签署

＜

补充协议

＞

的议案》。

二、协议主要内容

鉴于平阳国土与平阳利得之前签署的《收储合同》约定，平阳国土以人民币

４

，

４３０

，

３９３

，

８４９

元收储平阳

利得平阳西湾海涂围垦项目海域使用权项下已完成围垦的土地

３

，

４８７

，

５６８．１６

平方米（约

５

，

２３１

亩），收储合

同签订之日后十二个月内，平阳国土将收储总价款支付给平阳利得。

现基于原收储合同和其执行的现实情况，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土地收储款的支付事宜签订补充协议。

同意平阳国土应支付给平阳利得的土地收储款支付时间在《收储合同》约定的支付时间基础上顺延十

八个月。

三、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温州平阳西湾项目正稳步推进，该协议的签订是公司与平阳国土充分协商的结果，不影响公司既

定战略。

四、备查文件

《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８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92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协议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允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允升”）拟与上海港航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港航”）签订《股份转让合同》，转让浙江允升持有的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吉林银行”）股份

１

亿股，每股的转让价为

２．１

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２．１

亿元。

●

交易程序：本次股份转让需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权审批机构审核批准。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核批准。

一、交易概述

１

、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允升持有吉林银行

１

亿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１．４２％

。 现浙江允升拟与上海港航

签订《股份转让合同》，转让浙江允升持有的吉林银行股份

１

亿股，每股的转让价为

２．１

元，转让价款共计人

民币

２．１

亿元。

２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核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上海港航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丰和路

１

号

３

幢北

１０２

室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法定代表人：李令红

注册资本：

５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主要股东：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８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８

）各持股

５０％

经营状况：上海港航以股权投资为主营业务，选择高收益价值型企业进行投资管理，发展状况良好。 截

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海港航总资产为

５４０５０．７５

万元， 净资产

５３９９９．０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全年实现净利润

３２１９．０７

万元。

上海港航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企业名称：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住所）： 长春市经济开发区东南湖大陆

１８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唐国兴

注册资本：

７０．６７

亿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

与贴心；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担保；代理

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办理委托存贷款业务；代理销售黄金业务；办理结汇、售汇业

务；外汇借款；外币兑换；发行或代理发现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买卖或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

证券；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企业业务。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千元人民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

营业收入

３

，

５７８

，

４９４ ７

，

３９３

，

１２５ ６

，

４０１

，

９９０ ４

，

６００

，

８７５

净利润

１

，

４６８

，

７９７ ２

，

１０５

，

１７１ ２

，

０９０

，

８４４ １

，

６８０

，

５１８

总资产

２３５

，

６８９

，

６８９ ２２０

，

７５７

，

２６０ １８６

，

４２８

，

０３４ １４８

，

０８０

，

５６２

总负债

２２０

，

３７３

，

６３２ ２０６

，

５７８

，

５０９ １７４

，

００５

，

４４８ １３７

，

３７６

，

３９９

股东权益

１５

，

３１６

，

０５８ １３

，

８４４

，

７４８ １２

，

１４３

，

１８２ １０

，

６１９

，

２４５

每股收益（元）

０．２１ １．９６ １．７２ １．６２

每股净资产（元）

２．１７ １．９６ １．７２ １．６２

四、交易内容

１

、定价依据：以协议方式定价，每股的转让价为

２．１

元。

２

、协议金额：公司向上海港航转让吉林银行的股份

１

亿股，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２．１

亿元。

３

、本次股份转让需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权审批机构审核批准。

４

、付款和转让方式：根据双方协商及工商变更手续进度情况分两次付款、转让。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投资吉林银行，本次交易实现了约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投资收益，并有利于进一步

理顺公司的金融股权架构，符合股东利益。

六、备查文件

《股份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７８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９

：

００

在公司办公楼

４１２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２

人，实到董事

１２

人。 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由董事长张忠正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及

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

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杜秋敏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提出辞去公司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董事会同意杜秋敏女士的辞职

申请。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一致推荐，董事会同意提名王树华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并认为本次提名董事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

李晓光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董事会同意李晓光先生的辞职申请。根据公司总

经理提名，同意聘任王树华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并认为本次聘任常务副总经理的程序符合相关规

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于江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董事会同意于江先生的辞职申请。 根据董事长提名，

同意聘请刘宝刚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为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刘宝刚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

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刘宝刚先生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董事会同意刘宝刚先生的辞职申请。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同

意聘请曹斐女士（简历请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董事会秘书聘任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建

８

万吨

／

年四氯乙烯项目的议案》。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投资

２５０００

万元新建

８

万吨

／

年四氯乙烯项目。四氯乙烯是一种应用广泛的重要有机

氯产品，主要用作制冷剂原料、有机溶剂、干洗剂、金属脱脂剂等。 该项目的建设，在满足了公司

１１０００

吨

／

年

五氟乙烷项目对四氯乙烯的需求的同时，也解决了公司部分副产氯代烃的处理难题，副产的高纯

ＨＣｌ

又可

为公司的生产和发展提供支持。 该项目的建设在公司的循环经济产业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符合公司

“十二五”发展规划，符合国内制冷剂行业对原料需求的发展方向，适应公司现有装置的配套需求和循环经

济发展的要求。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关于经营范围的内容及第一百六十条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内容进行修改，

详见《滨化股份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手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聘请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及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详见《滨化股份关于聘任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公

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主要审议调整公司董事、新建四氯乙烯项目、修改《公司章

程》、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等事项，具体召开会议时间、地点及会议议程详见《滨化股份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上网公告附件：滨化股份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报备文件

●

滨化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附件：

１、王树华先生简历

王树华，男，出生于

１９６２

年，籍贯山东无棣，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工作简历：

１９８１

年—

１９８８

年任山东滨州化工厂财务科会计；

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９２

年任山东滨州化工厂财务科副科长；

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９３

年任山东滨州化工厂计划科科长；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６

年任山东滨州化工厂计财处副处长；

１９９６

年—

１９９８

年任山东滨州化工厂厂长助理；

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４

年任山东滨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６

年任中海沥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至今任中海沥青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２、刘宝刚先生简历

刘宝刚，男，出生于

１９６９

年，籍贯山东省滨州市，大学学历。

工作简历：

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９３

年山东滨州化工厂科技处；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６

年山东滨州化工厂化工分厂技术科；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０５

年山东滨化集团化工公司办公室；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任山东滨化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助理；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０

年任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与投资管理部经理。

３、曹斐女士简历

曹斐，女，出生于

１９８３

年，籍贯山东省新泰市，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工作简历：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 山东滨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０

年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办公室；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投资管理部主管。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７８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8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聘任 201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

内控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财会【

２０１２

】

２

号文《关于调整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申请条件的通知》的要求，具

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转制为合伙制或特殊普通合伙制。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审计团

队整体参与了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转制。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取得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７０１００３０００３３６８８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取得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换发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为确保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及审计工作的连续性，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

施细则》的规定，公司审计委员会提名聘请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及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２０１３

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聘任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并将该事项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７８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9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

４１２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２

人，实到董事

１２

人。会议由

董事长张忠正召集并主持，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经

审议，会议以

１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一致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对《公司章程》做如下修改：

一、原《公司章程》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环氧丙烷、二氯丙烷溶剂、氢氧化钠（液体、固体）、食品添加剂氢氧化钠（液体、固

体）、盐酸（高纯盐酸、试剂盐酸、工业用盐酸、食品添加剂盐酸）、次氯酸钠溶液、氯气、液氯、副产硫酸、氮气、

十水硫酸钠、破乳剂系列、乳化剂系列（含农药乳化剂系列、印染纺织助剂、泥浆助剂等）、缓蚀剂系列、聚醚、

水质处理剂、丙烯、氯乙烯的批发零售（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塑料编织袋、元明粉的生产销售；机械设

备安装制造；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进口。 ”

修改为：“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环氧丙烷、二氯丙烷溶剂、氢氧化钠（液体、固体）、食品添加剂氢氧化钠

（液体、固体）、盐酸（高纯盐酸、试剂盐酸、工业用盐酸、食品添加剂盐酸）、次氯酸钠溶液、氢气、氯气、液氯、

副产硫酸、氮气、压缩空气、十水硫酸钠、破乳剂系列、乳化剂系列（含农药乳化剂系列、印染纺织助剂、泥浆

助剂等）、缓蚀剂系列、聚醚、水质处理剂的生产（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

日），丙烯、氯乙烯的批发、零售（限

分支机构经营）。 塑料编织袋、元明粉的生产、销售；机械设备安装制造；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进口；本企业生产产品的出口。 ”

二、原《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保持利润分配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二）利润分配方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三）现金分红条件

公司进行现金分红，应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１

、公司该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２

、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

３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或半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现金分红政策

１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

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公司每年以现

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２

、当年未分配的可分配利润可留待以后年度进行分配；

３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五）现金分红期间间隔

在符合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在每年年末进行利润分配，也可以在年中进行利润分配。

（六）股票分红政策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之余，结合公司股本规模和公司股票价格情况，公司可以与现金分红同时或

者单独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方案。

（七）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

１

、董事会每年根据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股东回报规划和本章程的规定提出利润分配预案，并经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

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

意见。 如年度实现盈利而公司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董事会应在当年的年度报告中详细

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并公

开披露。

２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对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议并发表意见。

３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特别是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可通过公司网站、公众信箱、来访接

待等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

股东关心的问题。

（八）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和修改

１

、 公司制定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依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以股东利益为出发

点，注重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并给予投资者稳定回报，由董事会充分论证。 公司制定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

时，独立董事应发表独立意见。

２

、 公司制定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在审议董事会提交的制定或修改

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时，应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可以采取网络投票等方式广泛

听取股东对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意见与建议。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章程所称当年实现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是指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

后利润。 ”

修改为：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保持利润分配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二）利润分配方式

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

方式。

（三）现金分红条件

公司进行现金分红，应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１

、公司该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２

、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

３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或半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现金分红政策

１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

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公司每年以现

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２

、当年未分配的可分配利润可留待以后年度进行分配；

３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五）现金分红期间间隔

在符合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在每年年末进行利润分配，也可以在年中进行利润分配。

（六）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采用股票分红有利于公

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分红分配预案。

（七）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１

、董事会每年根据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资金支出安排、股东回报

规划和本章程的规定提出利润分配预案，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应对利

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

件和最低比例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如年度实现盈利而公司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

案的，公司董事会应在当年的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

用计划，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披露。

２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对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议并发表意见。

３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特别是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公司网站、公众信箱、来访

接待等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

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八）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或者变更

１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或

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公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２

、 公司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依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以股东利益为出发

点，注重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并给予投资者稳定回报，由董事会充分论证。 公司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

时，独立董事应发表独立意见。

３

、公司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在审议董事会提交的调整

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时，应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可以采取网络投票等方

式广泛听取股东对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意见与建议。

本章程所称当年实现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是指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

后利润。 ”

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７８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20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本次股东大会不提供网络投票。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上午

９

：

００

（四）会议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股东本人或授权委托他人参加现场会议投票。

（五）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五路

８６９

号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３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将审议以下议案：

１

、关于调整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期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滨化股份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

、关于新建

８

万吨

／

年四氯乙烯项目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期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滨化股份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３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期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滨化股份关于修改公

司章程的公告》。

４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期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 《滨化股份关于聘任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公告》。

说明：股东大会就议案

３

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经参会登记后出席会议；

（二）已登记因故无法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三）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四）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二）个人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须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账户卡；法

人股东受权代表请持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及法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

股东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传真的方式办理参会登记）。

（三）登记地点：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五路

８６９

号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五、其他事项

联系人：薛毅 联系电话：

０５４３－２１１８５７２

传真：

０５４３－２１１８５９２

邮政编码：

２５６６００

注意事项：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

备查文件

滨化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附件：

授权委托书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授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范围：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调整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新建

８

万吨

／

年四氯乙烯项目的议案

３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

关于聘任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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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751� � � �股票简称：*ST锌业 公告编号：2013-110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法院批准重整计划的公告

本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1

月

31

日，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葫芦岛中院

"

）根据债权人的申请裁定葫芦

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锌业股份

"

或

"

公司

"

）进行重整。

2013

年

11

月

29

日， 锌业股份在辽宁省海滨路锦西石化文化宫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暨出资人组会

议。 因职工债权组已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提前审议了《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下称

"

《重整计划（草案）》

"

），本次会议由担保债权组、税款债权组和普通债权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审议、表

决，由出资人组对《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审议、表决。经表决，担保债权组及普

通债权组未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管理人与担保债权

组、普通债权组进行协商后，由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了再次表决。 经过再次表

决，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管理人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向

葫芦岛中院提交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申请。 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收到葫芦岛中院（

2013

）葫民二破字第

00001-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一、批准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二、终止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风险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存在因锌业股份不能

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被葫芦岛中院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整程序终止后，管理人将向锌业股份移交财产和营业事务，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由管理人变更为公司。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将与本公告同日披露。

备查文件：葫芦岛中院（

2013

）葫民二破字第

00001-3

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股票代码：000751� � � �股票简称：*ST锌业 公告编号：2013-111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法院裁定批准控股股东重整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12

月

6

日，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锌业股份

"

或

"

公司

"

）收到控股股东中冶葫芦岛

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有色集团

"

）转来的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

）葫民二破字第

00002-4

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内容如下：

一、批准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二、终止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根据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 《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下称

"

《重整计划（草案）》

"

），有色集团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如下：

有色集团全体股东无偿让渡其持有的有色集团全部股权，由重组方有条件受让。

重组方受让上述让渡股权，应当负责为有色集团提供资金支持（包括但不限于增资等方式），确保有色集

团能够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支付破产费用和清偿各类债务。

由于锌业股份为有色集团下属的重要子公司，也是目前唯一正在经营的子公司，并且其上市公司资质对

于有色集团未来发展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锌业股份同样处于重整过程中，因此，重组方受让有色集团的

股权，应同时负责为锌业股份提供资金支持，确保锌业股份能够按照其重整计划偿还各类债务。

有色集团现任股东能够按照前述条件为有色集团、锌业股份提供资金支持的，可以参与受让让渡股权。

有色集团在执行上述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过程中可能导致锌业股份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备查文件：葫芦岛中院（

2013

）葫民二破字第

00002-4

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股票代码：000751� � � �股票简称：*ST锌业 公告编号：2013-112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锌业股份

"

或

"

公司

"

）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连续三年亏损，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4.1.1

条、

14.1.2

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5

月

8

日起暂停上市。 现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3

年

1

月

31

日，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葫芦岛中院

"

）裁定受理公司重整一案并于

2013

年

2

月

5

日指定公司清算组为管理人。 葫芦岛中院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作出 （

2013

） 葫民二破字第

00001-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

目前公司正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履行相关义务。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存在

因锌业股份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被葫芦岛中院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

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2月 6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参与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营销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部分证券投

资基金将参与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同花顺

")

岁末大回馈

8

天（

5

个交易日）

168

小时精

选基金产品申购手续费

0

折起的活动。 详情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3

年

12

月

9

日

15

：

00-2013

年

12

月

16

日

14:59

。

二、适用基金

诺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诺德中小盘，基金代码：

570006

）

诺德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诺德周期，基金代码：

570008

）

诺德成长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诺德成长，基金代码：

570005)

诺德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诺德配置，基金代码：

571002

）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同花顺办理上述基金申购业务的投资者。

四、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同花顺基金网站

www.5ifund.com

和同花顺爱基金手机客户端申购上述适用基金将执行免

申购手续费优惠（不适用于定期定投业务）。

五、重要事项

1

、投资者办理基金网上交易前，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网上交易的相关业务规

则和指南等相关文件，并确保遵循其规定。

2

、请投资者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谨慎投资。

3

、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七、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本详情

1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http://www.ijijin.cn

客户服务电话：

0571-88920897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http://www.lordabbettchina.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0009

八、本公告有关事项的解释权归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7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基金对账单服务方式调整的公告

为倡行绿色环保，营造更低碳、快捷的生活方式，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现已推

出全方位电子化对账单服务。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本公司将默认寄送纸质账单服务变更为账单定制服

务，投资人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获得账单的形式。 本公司将根据投资者定制的对账单服务方式提供对

账单。

一、本公司提供如下账单服务方式供选择：

1

、自助查询对账单

投资人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nuodefund.com

）

"

客户服务

"

页面，输入开户证件或基金账号登录基金

账户（初始密码开户证件后六位），自助查询任意时段的对账单，并可下载、打印任意时间段的对账单。

2

、电子邮件对账单

投资人在本公司登记个人电子邮箱信息后，可定制月度电子邮件对账单。

3

、短信对账单

投资人在本公司登记个人手机信息后，可定制月度短信对账单。

4

、纸质对账单

投资人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电话

4008880009

，按

0

转人工坐席，定制纸质对账单。 对于定制纸质对

账单的客户，纸质账单默认给当季有交易客户寄送，当季没有交易的客户会在年底统一给持有我公司旗下

基金的客户寄送年度账单。

二、选择账单服务方式的途径

投资人通过以下途径，选择本公司选择对账单服务形式：

1

、通过拨打本公司热线电话

4008880009-0

转人工坐席，告知客服专员选择的对账单服务方式。

2

、通过本公司网站（

www.nuodefund.com

）

"

客户服务

"

页面，输入开户证件或基金账号登录基金账户（初

始密码开户证件后六位）进入

"

服务定制

"

栏目进行定制。

3

、投资人也可直接发送电子邮件到本公司客服邮箱（

service@lordabbettchina.com

），在邮件中注明开户

证件号码、姓名、持有基金名称、手机号码或

E-mail

地址，定制短信对账单或邮件对账单（二者可一并定

制）。

三、其它注意事项

1

、由于投资人提供的邮寄地址、手机号码、电子邮箱不详或因邮局投递差错、通讯故障、延误等原因，

造成对账单无法按时准确送达，请及时到原基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客服中心办理相关信息变更。 如需补发

对账单，敬请拨打客服热线进行咨询。

2

、本调整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本公司将按照更改后的形式及规则提供

对账单服务，对于未定制纸质对账单的投资人不再主动提供纸质对账单。

3

、本公司有权根据业务发展及投资者需求，对服务规则进行适时调整。

改变世界一点点，您也可以！ 赶快行动起来吧！

如有疑问，请致电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0009

咨询。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支持！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7日


